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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晚清内忧外患，严酷的社会环境是滋长秘密社会的温床。群学思想的传入和其“合群”思想的流变，夹杂

着其他泰西政治制度的观念被国人了解和接纳，原有秘密结社的扩张和新兴的以“文人结社”为蛹的政治团体，

是晚清波澜壮阔的历史无法忽视的重要内容。后者由于缺乏力量，在希望变化的急切愿望与现实发生错位的情况

下与前者合流一处，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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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传统中国社会中，存在着一种与统治阶层所建

立的“正统社会秩序”相对抗的社会力量，这便是秘

密结社和会党。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，统治者将这两

种社会组织定义为“匪类”，严令限制。晚清政府对待

结社 度既反映了中国传统对会党的 度，又有西方

思想冲击的痕迹，展示了结社问题在中国传统政治中

的延续和变化。晚清的中国社会，社会组织呈现出新

的 势，除了原本就存在的家庭、宗族等基本社会单

位和秘密结社之外，还涌现了经济性质的组织和政治

社团。晚清政府对结社的 度体现在对待不同类型的

社会组织各有不同，对同样类型的社会组织在不同的

时期亦有差异。寻其历史脉络，晚清政府对待结社的

度在张弛之间皆以政权稳定为定准。 
 

一、晚清结社的群学输入背景 
 

晚清危局，内外交患。西方列强对我侵害不断，

国耻弥漫神州，甲午之战、日俄战争，撮尔之国日本

的胜利如在国耻之伤上撒了一把粗盐，黄种劣于白种

的遁词已无法提供有效的心灵慰藉；同时，这也破灭

了实业救国的残梦，“宪政”成为学习西方的重中之重。

群学的概念假此风潮成为晚清社会一股重要的思潮来

到中国，严复、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对此鼓呼声竭，

企以此改变中国上下离心，互为依赖，推脱责任的民

族痼疾。[1](289)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，在加拿大

成立了“保救大清兄弟会”，将清朝衰弱的原因归结为

“士人”不能合群，而士的沉寂，造成的结果是民与

国之间的交流不畅，使得社会死气沉沉，在面临外侮

的时候，不能上下一心救亡图存，因为要救亡必须要

“合群”。绅士这个基层在中国政治上起到了连接民众

与国家之间的关系，“在普遍教育和群众启蒙实现以

前，许多地方有赖于中国社会“中产阶级”——有功

名的绅士——的领导。一方面，这个阶级构成地方上

的社会精英力量，相对受过较好的教育，能力也较强。

另一方面，和官僚们比较，绅士更适合于领导民众，

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较接近民众，与民众的关系也

较密切。梁启超曾经说过：绅士“以其于民之情形熟

悉，可以通上下之气”。①但是，绅士自身的能力却无

法在外强入侵、内乱不止的情况下达到此种目的，因

此学会成为锻炼和教育绅士的一个重要组织。康梁师

徒二人还身体力行，成立学会，倡风气之先，其后学

会、会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② 

当时的学人将“群”的观念与文人的结社自然地

结合起来。康有为曾说:“夫挽世变在人才，成人才在

学术，讲学术在合群”，“尝考泰西所以富强之由，皆

由学会讲求之力。”③谭嗣同将“群”完全等同于学会，

认为可以通过学会实现“无变法之名而有变法之实”

的目的[2](443-444)。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同样认为:“国

群曰议院，商群曰公司，士群曰学会。而议院公司，

其识论业艺，罔不由学，故学会者，又二者之母也。”
[3](31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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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启超将西方宪政体制中的结社与群学与中国传统的

士绅政治联系起来，他认为“欲兴民权，宜先兴绅权；

欲兴绅权，宜以学会为起点”，“欲用绅士，必先教绅

士，教之维何? 惟归之学会而已。”[4](553-555)这些维新

人士羡慕西方的政治制度，认为学会的发展将意味着

西方政党政治在中国的出现的契机。 
“强学会”的势力发展引起了清廷的不满。④在守

旧大臣的鼓噪下，仅 “强学会”所办刊物不使用清代

的纪年方式而采孔诞纪年已令朝中守旧大臣颇为不

满，杨崇伊以“遇事生风，常于松药庵广积同类。互

相标榜，议论时政”，[5](3505)亦奏请将此会关闭。“强学

会”虽因此而关闭，但是“学会”引发的结社热潮已

经不是清廷所能控制。随着各种结社组织的出现和西

方政治理念的输入，尤其是实行“新政”后，资政院

和咨议局的纷纷建立，时人对于结社和政党已有诸多

认识。宣统二年，杜亚泉总结了当时社会舆论和学术

观点，将人们对于结社和政党的观念归纳为：在政党

的有无问题上存在三种观点，其一为政党不能有，其

论点核心在于移植西方政治体制，需要大多数民众的

觉醒，如仅有少数人热衷，则宪政未必能够成功；其

二，政党不可有，此种观点认为，政党左右舆论，乱

政误民，非是宪政之必需；其三为政党为宪政之子，

此种观点认为政党乃宪政中之要义，要建立宪政，非

要有政党不可。而政党的作用根据杜亚泉总结为四端，

即对抗政府、统一舆论、政党政治和调查时务[6](57)。 

在此种环境下，中国的结社，无论是传统的秘密

结社，还是在学习西方基础上形成了以“文人结社”

为基础的政党都得到了发展的机会，二者在面对满清

政府的腐朽统治和外来侵略的共同敌人时，自觉和非

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，合流为一，成为影响中国近代

进程的一股合力。清政府对待此二者的 度，随着威

胁其统治的力量的改变而改变，但不变的是，民间的

秘密结社在很大程度上由于缺乏把握时代潮流的能

力，无法避免被清廷和革命党争相利用的命运。 
 

二、晚清政府对秘密结社的 度 
 

秘密结社的字面含义，日本学者海野宏做了如下

考证：英语的“秘密”secret 这个字，sec-表示脱离、

隐藏，或也可解释成断裂。在 secret 一字中，由-cre
衍生了 crisis(危机)、critic(批评)等词汇，意即在某种

局面(危机)中做出批评、辨识、拣选。换言之，secret
这个字，表示在面临某种危机之际，脱离共同的场域

与认知，隐藏于他。[7](7) 

秘密结社在中国拥有长久的历史，这些民间的秘

密结社，在“明清易代之后，由于满族人的“异族”

统治，以汉族人为主要构成的民间秘密结社在“反清

复明”的旗号下获得了新的发展，在中国下层社会形

成盘根错节、世代相沿的巨大势力和复杂的联系网络。

他们活动的隐现起伏，直接反映了政府统治的治乱兴

衰。”[8](35)陶成章认为：“中国的有反对政府之二大秘

密团体，具有左右全国之势力者，是何也? 一曰白莲

教，即红巾也；一曰天地会，即洪门也……白莲之教

盛于北，而洪门之会遍于南。”[9](414)而在晚清掀起风

浪的义和团的前身正是所谓的“白莲教”，对待以义和

团为代表的民间宗教性组织的 度，晚清政府视其为

“邪教”，采取高压打击的 势。清代的秘密结社是在

18 世纪之后随着人口的增长而空前发展起来的，从性

质上而言，这些结社组织是民众的自救自助组织，代

表和反映了当时对于政府不满者的利益、愿望和信仰。

这些秘密组织中的“白莲教”在清代引发了数次反叛

运动，尤其是到了清末，在“乾隆末年，因各种社会

矛盾的激化，白莲教的各支派又乘势而起。仅湖北、

四川、陕西、河南边界地带，就有混元教、西天大乘

教、收元教等三大支派在活动，其活动方式由秘密转

向公开，其活动内容也逐渐由宗教传布转向组织群众

性的政治斗争。”[10](15)清政府对此采取了多次镇压，

道光帝在 1832 年(道光十二年)说：习教传徒，久干例

禁，进来匪徒故 复萌，实堪痛恨，比应密速查拿，

认真办理，以期净绝根株。 
在西方列强到达中国之前，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中

国民间秘密结社已有一定的气候。其后由于西方国家

的到来引起社会结构变化，秘密结社在中国重新兴盛

起来，并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力量。晚清政府对其 度

的变化，可以说是利害权衡的产物，即在外来势力和

本土自反的发对势力之间两害取其轻。在外族入侵的

情况下，义和团的口号由“反清复明”变为了“扶清

灭洋”，但是这种政治口号的改变被政府所接受经历了

一个复杂的过程。但随着外国列强侵华的加剧，政府

的 度由排斥逐渐变为客观看待，山东巡抚李秉衡所

调查的是：“自西教传入中国，习其教者率皆无业莠

民，借洋教为护符，包揽词讼，凌轹乡里。凡遇民

教控案到官，教士必为间说，甚已多方恫喝；地方官

恐以开衅取戾，每多迁就了结，曲直未能胥得其平，

平民饮恨吞声，教民愈志得意满。久之，民企遏抑太

甚，积不能忍，以为官府不足恃，惟私斗尚可泄其忿。

于是有聚众寻衅，焚拆教堂之事，虽至身罹法网，罪

应骈诛而不暇恤。是愚民敢于为乱，不啻教民有一驱

之也。”[11](5)其继任者毓贤也持此观点，他在处理山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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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红拳反教会斗争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：“平民学习

拳棒，多系自保家身。惟前受教民欺诈太甚，加之外

来匪徒乘机煽惑，遂各 报复之心。”之后，他又说道：

“山东民情强悍，因屡受教民欺侮，积不能报，多习

技勇自卫身家，其事容或有之。至于聚众逞凶，只是

外匪乘民教不知，从中挑衅生事。”[12](364)山东几任巡

抚对待义和团的意见在当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，在时

人看来，“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来自外国的谋反者。他们

的不道德行为和教义是以炮舰为后盾的。保守的爱国

人士憎恨和害怕这些洋鬼子。”[13] (157)并且，这些晚清

官员在有教堂的所辖之地的权威也受到了直接的挑

战。. 
后来，张汝梅建议将私会变身为公举，改拳勇为

民团，将民间秘密组织官方化，并利用这些组织的力

量与外来的敌对势力进行斗争。张的建议得到了朝廷

的默许，首先在山东，之后在直隶和奉天，这一政策

都得到了贯彻。但是这一政策导致民间秘密结社团体

的急速发展，并超出了国家所能控制的范围。在戊戌

变法失败之后，革命党人逐渐渗入到秘密结社的“会

党”中，使之成为“新军”之外的武装力量的重要来

源。张玉法先生曾总结：“近代中国，除社会结构的变

化影响革命运动外，秘密结社的存在，亦与革命运动

有密切关系。其一，清代秘密结社具有反满的传统，

容易与革命运动合流；其二，秘密社会渗入群众的基

层，革命党人可利用秘密结社的组织关系，网罗群 
众。”[14](57)张玉法先生在其《辛亥革命史论》中考证

说：“会党之所以与清季革命建立上联系，是革命党人

策动的结果。……且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，可以

说脱胎于前此二百年的会党活动。”在革命党的策动

下，在会党活跃的中国南方，革命运动如火如荼革命

党与秘密会党的合流，造成了秘密结社性质的变化，

即主义上的变革，原有的“反清复明”的旗号不再被

彰显，而转换为革命的主张。秘密会党的作用甚至在

辛亥革命各省的“光复”中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。⑤ 
 

三、晚清结社法律的产生与变化 
 

晚清结社法律的制定在当时已成大势所趋，其结

果是对于文人结社和政治性组党的有限制放开。文人

结社是几千来士人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，明代之前的

文人结社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：第一阶段为先秦两

汉时期，这一时期从士阶层的崛起到文人团体的形成

和群体意识的张扬，为后世的文人结社风气的兴起打

下了基础；第二阶段为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这一时期文

学团体涌起，并出现了第一个以“社”为名的结社团

体“白莲社”；第三个阶段为这一时期的文人结社以“诗

社”为主要形式；第四个阶段为宋元时期，文人结社

遍地开花，蔚然成风。[15] (46-52)明代的文人结社在之前

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，逐渐超出了文学和学术的

领域，成为政治上的一支重要力量。在清朝统治者看

来，前朝的文人团体的庞大和干政，是明亡的重要原

因之一。清初，统治者吸取前朝教训，于顺治九年(1652
年)下令“生员不许纠党多人，立盟结社”，“所作文字

不许妄行刊刻，违者听提调官治罪”。康有为曾说：“盖

政党者，立宪之产物也。故畴昔中国数千年无之，其

有党也。皆为君主所深恶。故汉之党锢，唐之清流，

宋之党人碑，明之东林、复社皆罪之。本朝学官皆立

卧碑，以立党为大戒，谨愿者避之，盖政党於专制整

体实不相容也。”[16] (314)直到晚清之后，这种状况随着

中西之间的矛盾超越满汉矛盾、亡国灭种的危险盖过

其他社会对立现象而发生了改变，如戊戌变法时维新

志士发起成立了少数政治团体。日本学者宗方小太郎

曾经说道：清朝祖先鉴于历代之乱迹，建国之初便多

方预防弊政，防止祸乱于未萌状 ，其中如以法令严

禁组织会党，故在三百年之治世中党祸颇少者即系此

故。从而带有政治性之会党至光绪末年前亦不多见。

但经过甲午之战、戊戌政变，政府纪纲驰废实力暴露

之后，人民议论政事之得失者渐多，以至有人组织政

治会党，及至日俄战争后颁布宪政预备上谕，两宫驾

崩，宣统继位，成立咨议局、资政院等以后，便公然

组织政党，遂起官民交争之端。[17] (109)变法失败后，

慈禧又严禁结社立会，因此，在 1906 年 9 月朝廷宣布

预备立宪之前，虽然各种团体在国内已经遍地开花，

但是却没有公开的政治团体出现。 
清廷预备立宪诏旨颁布以后，立宪派认为朝廷既

然决意立宪，就应当完全像立宪国家一样，实现结社

集会的自由，实现所谓的庶民议政，于是筹建了第一

批立宪团体。⑥在此过程中，御史赵炳麟的积极行动颇

为引人注目，他先后两次上奏朝廷要求放开结社。赵

炳麟第一次上奏说:“开会、结社，未可一概禁止。”“方

今时局艰难，正赖京外士民同德同心，讲求政学，若

不分别办理，一概禁止，实非治平之道。”“妥议章程，

凡研究政治、法律、农商、教育等会，必报部立案，

一经核定，国家力任保护。其妨碍治安、不守法律所

规定者，即行查禁。似此分别办理，庶合朝廷预备立

宪之至意。”[18] (5859-5860)数月后赵炳麟第二次上奏称:
“迩来民智渐开，咸知家国一体、休戚与共之义，其

望治之心切，斯其忠义之气张，迎其势而扶植匡正之，

可以养成尊君亲上、尚公敢任之民俗。臣愚以为一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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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论、集会之事，但须明定法律，使之不悖于尊卑之

大防，而民间之请愿要求，亦宜曲为转圜，不可过事

禁抑，以阻其欣欣自向之意。否则，情志不达，至于

相激，奸人得乘间以肆其簧鼓煽诱之术，甚至横溢冲

决，不可收拾，则臣有不忍言者矣。”[19] (320) 1908 年 3
月 11 日，宪政编查馆大臣上奏的《结社集会律》颁布

实行。⑦⑧ 
《结社集会律》共三十五条：除第二十条明令禁

止秘密结社，还规定了“和平集会”的原则，非政治

性结社集会不必呈报、经官批准立案的结社集会不在

此限外，关于政治性的结社集会的主要限制为: (1) 发
起政事结社，由首事人开具宗旨、名称、社章、办事

处、设立之年月日，首事人、佐理人和办事人的姓名、

履历、住址，现有入社人数，呈报巡警官署或地方官

署，在京申报民政部核准，在外由巡警道、局呈本省

督抚核准，咨部存案。(2) 军人、巡警、官吏、僧道

及其他宗教师、教习和学生，未满二十岁的男子、妇

女，曾判监禁以上之刑者，不识文义者，不准参加政

事结社和政论集会。政事结社以一百人为限，政论集

会以二百人为限。政论集会时，巡警或地方官署得派

遣人员临场监察；集会或游行之际，如有任意喧扰或

迹涉狂暴者，巡警或地方官署得量加阻止，有不遵者，

得勒令退出；集会讲演如有语言悖谬或滋生事端、妨

害风俗之虞者，巡警或地方官署得饬令中止。 (3) 无
论何种结社，若民政部或本省督抚及巡警道、局和地

方官为维持公安起见，饬令解散，或令暂时停办，应

即遵照办理。无论何种集会和游行，巡警或地方官署

为维持公安起见，得量加限禁，或饬令解散。还规定

了对违犯者处以罚金、拘留、监禁处分。 
《结社集会律》颁布后，在社会上引起了诸多评

论，对于该法律对于结社的严格限制，民间微词颇多。

保廷梁在宣统二年曾出一书《大清宪法论》，其中对于

宪法结社自由的原由与限制进行了详密的论述，就结

社自由的必要，他说：凡人不能无同志，有同志不能

无会合，或为商榷公益或为研究政治百科或为时节怡

乐游览，同志之事不一。而会合之时尤多。苟国家一

一干涉，不能因其所志而予以自由则其抑郁之气横结

于中，其极必致有溃决之一日者，此欧洲各国之经验

也，故不能不假以会合之自由也。同时，他也结合晚

清的《结社自由律》对结社自由的限制进行了分析。

首先他认为，结社自由得有法律之限制，“就《结社自

由律》观之，则采之主义有三，一曰核准主义，二曰

呈报主义，三月放任主义。核准主义专适用于政论集

会，其余则概以放任主义括之。然而，例外亦有。”[26]

尤其是对于政治结社的限制意见尤其大，时评有云：

“其开宗明义曰君主立宪也，而所定条文则不严於别

项之结社集会，而独严於政事之结社集会(限以百人不

止何据以然)。”[20] (23) 
当时社会上对于《结社集会律》的意见并不局限

于学界，各省对于该项法律审议后，其意见 后形成

了修改后的《结社集会律》，并得到通过。这一立法修

改审议的过程，是超越该项法律本身而值得推崇的中

国法治和宪政的进步。1909 年，陈敬第、沈钧儒等十

几名议员在浙江谘议局开会时，提出:结社集会“不应

设何种之限制”，限制人数“与立宪之旨绝对不相容”，

必须“削除”.⑨在 1910 年 10 月召开的第一届资政院

会议上，法典股议员审查了谘议局议员联合会的陈请，

认为既然允许国民结社集会，“而忽然于人数加以限

制，颇觉不合”，应将这一条“全然删去”。原律限制

教习、学生结社集会，“现在明白法律、政治的人，大

半皆从事于教育，若是加以限制，则于政党发达大有

妨碍”，亦把这一条删去。还提出，原定“维持公安起

见”，并未定出条件，没有界限，应改为“认为妨害治

安”。 [21] (465) 后的立法尊重了议员的意见，通过了

对于《结社集会律》的修改。 
但是，此项法律对于秘密结社的限制未得到应有

的关注，而各个政治性组党的会社却对其的利用更为

迫切，在与同盟会中分裂出来的“共进会”的章程中，

可见政治性会社对于秘密社会的复杂 度，也从中可

体味秘密结社在晚清的尴尬地位。一方面，共进会对

于民间会党力量的依靠，“绝不是一新策略”，为了推

翻满清，必须动员这些人，改造他们，使之成为“革

命的英雄”；另一方面，却认为会党虽然应当在革命中

扮演重要角色，但这些秘密会党的人员许多人沦为赌

徒、土匪和盗贼。[22] (77-87)此项律令颁布之后，结社之

风更甚，虽然其中有禁止秘密结社的规定，但是数千

年来的秘密社会不会因为满清政府的一纸律令而消

失。并且，以“文人结社”为基础和实现士人匡世救

困梦想的各种团体，自身没有任何力量，在急切的变

法欲望与缓慢的现实之间产生的断裂中，开始寻求会

议之外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梦想，而秘密会党深入底

层的力量则被他们所看中和利用。 
 

四、结语 
 

如何有利于维护政权的延续是晚清政府对待结社

的 度，在此前提下，主要取决于以下两种力量的对

比变化来决定具体的政策：外患与内患(民间反对势

力)、保守派与革命派。在具体的决策过程中，又受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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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员的个人利益的影响。这就造成了一种晚清政府在

对待秘密结社上 度的波动回环和对待政治性政党从

严禁到放开的明确趋势的对比。民间秘密结社由于与

时代的脱节，成为被晚清政府和革命力量利用的工具，

丧失了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机会。 
 
注释： 
 
① 参见费正清. 剑桥中国晚清史(下卷)[M].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

研究所编译室译,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3,343. 当时

的所谓“绅士”阶层难以胜任这一历史任务的原因在于公共精

神的缺乏，因此，对于绅士阶层的现代政治教育，是他们在晚

清的大变革情势下更好发挥作用的前提。 
② “自群学观念传入中国后，新知识分子群体相对说来都比较重

视社会团体的作用，京师=上海两地强学会相继成立之后，风气

所及，各地的维新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特别是当京师强学

会被清政府强行封闭之后，并没有真正遏制新知识分子的结社

风气的蔓延，相反，这一极端的措施却促进新知识分子离开京

师，利用清政府政治统治力量不平衡和各地开明官僚的力量，

创办新的学会和新的报刊。”参见：马勇.从戊戌变法到义和团：

1895—1900[M]. 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05: 134. 
③ 康有为在事后回忆说:“中国风气，向来散漫，士大夫戒于明世

社会之禁，不敢相聚讲求，故转移极难。思开风气，开知识，

非合大群不可，且必合大群而力厚也。合群非开会不可。”楼宇

烈整理.康南海自编年谱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2: 29. 
④ 强学会在开始时已多受磨难，戊戌年保国会遭潘庆澜奏劾而安

然无恙，次年康有为述其原由时说:“盖吾正月之折，以请开社

会局，明会党之善，又编《日本会党考》，附《日本变政记》进

呈，上知各国通行之俗，以开民智而励士气者， 故不禁也。”

但好景不长，强学会终难逃被禁的命运。汤志钧编.康有为政论

集(上册)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81: 163. 
⑤ 这点可以在“社团改进会”的申办文书中找到佐证，谭人凤等

人向民国内务部警政司申办“社团改进会”，在呈文中称：溯自

满族入关，明末遗老创立洪老会，蓄志排满，其杀人越货，皆

根于复仇主义而来。聚千百万无名之英雄，成三百年无形之团

体。逮乎近世，势力愈张，义军之起，无役不与，在满清目之

匪党，在民国实不得不目之功臣。今共和成立，五族一家，种

姓之观念已消，而秘密之机关尚在，徒党既众，良莠难齐，目

的一差，祸机将烈，禁之则法令难于编辑，听之则不戬，必致

自焚，载舟覆舟，可为深惧。查此辈质直好义，是其所长，棰

鲁无知，是其所短。用之不善，则庚子一役，几酿瓜分，训之

有方，则武汉一呼，遂成革命。李安庆编:社团改进会群进会申

请立案档选[C]//历史档案.1982:(1),36. 
⑥ 清廷随后下令拟订政事结社条规:“各国君主立宪政体，率皆大

权统于朝廷，庶政公诸舆论，而施行庶政，裁决舆论，仍自朝

廷主之。民间集会结社，暨一切言论著作，莫不有法律为之范

围，各国从无以破坏纲纪、干犯名义为立宪者。”“不晓事体者，

遇有内外政事，辄借口立宪，相率干预，一唱百和，肆意簧鼓，

以讹传讹，侵寻日久，深恐谬说蜂起，淆乱黑白，下陵上替，

纲纪荡然”。“民情固不可不达，而民气断不可使嚣，立宪国之

臣民，皆须遵崇秩序，保守平和”。 参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

部编.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(上册)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9: 
53−54. 

⑦ 《结社集会律》颁布后，各种政事性结社便照章行事，以此律

令的规定为依据进行申报。1908 年，杨度等人依据此律令第二

条通过清廷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向民政部申请在京开办“宪政公

会北京支会”，在巡警总厅转呈民政部的公文中，杨度言：“窃

以为朝廷预备立宪以来，职等（杨度当时为候补四品京官）外

鉴于国势之侵凌，内感于民情之涣散，知非集合同志，固为团

结，必不足以尽宪政推行之实，起人民责任之心，因于光绪三

十三年五月发起一宪政讲习会，专以讲习宪政为主。……数月

以来，主义渐昌，因于去年十二月扩张为宪政公会，设置会员

名册，为永久存立之基础，即为将来政党之预备。”申文后附有

宪政公会的章程，其宗旨为“确定君主立宪政体。”参见：丁进

军.有关宪政公会的几件史料[J]. 历史档案, 1992:(2): 64−64. 
⑧ 奏折称: 结社集会种类甚多，“除秘密结社、潜谋不法者应行严

禁外”，其他团体“但令宗旨无悖于治安，即法令可不加以禁遏”。

在欧西立宪各国，国愈进步，结社集会之风愈盛。“论其功用，

实足以增进文化，裨益治理。然使漫无限制，则又不能无言哤

事杂之虞。是以各国既以人民结社集会之自由明定之于宪法，

而又特设各种律令以范围之。其中政治社会关系尤重，故国家

之防范亦弥严，先事则有呈报，以杜患于未萌，临事则有稽查，

以应变于俄顷，上收兼听并观之益，而下鲜嚣张凌乱之风。立

宪精义，实存于此。”参见：朱寿朋编. 光绪朝东华录[M]. 北京: 
中华书局, 1958: 5859−5860. 

⑨ 1910 年 8 月，谘议局议员联合会就《结社集会律》通过一项议

案，请求资政院修改。该议章指出:各国宪法均许人民自由结社

集会，我国刚刚预备立宪，“亟须牖国民政治之知识”。禁止教

习结社集会，与要国民具有政治知识的本旨相背驰，与现行各

项法律相矛盾，对教育政策也大有妨碍，“应行删除”。“限制人

数，于法理不合”，“纯属立法者之任意规定”，“东西各国无此

全无根据之法律”，“事实上亦无实效”，“于政策上尤生重大之

恶果”，“本条应全删”。直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编. 直省谘议局

议员联合会报告书·议决案汇录[C]. 1910 年铅印本: 25−29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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